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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構成部分 

 

以下報表乃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所頒布的《銀行業(披露)規則》第 45條作出披

露。 

 

以下是應香港金融管理局要求對財務狀況表對賬之分析： 

 

1. 根據會計綜合基礎及法定報表綜合基礎下的綜合財務狀況表﹔ 

2. 法定報表綜合基礎下的擴展綜合財務狀況表包括資本構成部分﹔及 

3. 過渡期披露報表模板。 

 

 

 

 

 



根據會計綜合基礎及法定報表綜合基礎下的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O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公佈財務報表的

綜合財務狀況表

法定報表

綜合基礎

31/12/2015 31/12/2015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庫存現金及短期資金 42,267,021            41,981,061            

同業定期存放及貸款 26,962,735            26,590,805            

持作買賣用途之證券 952,943                 77,777                   

衍生金融工具 837,171                 837,171                 

以公平價值誌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3,924,327              3,924,327              

可供出售之證券 25,125,284            24,891,540            

持至到期證券 1,708,475              1,112,025              

貸款及其他賬項 148,511,479          148,327,826          

附屬公司權益 -                         562,672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1,482,178              1,358,435              

聯營公司權益 3,875                     -                         

投資物業 3,130,050              3,239,440              

租賃土地權益 189,302                 141,521                 

其他物業及設備 1,318,379              1,252,496              

可回收稅項 6,527                     6,527                     

遞延稅項資產 44,250                   39,241                   

列作出售資產 512,413                 -                         

總資產 256,976,409          254,342,864          

負債

同業存款 29,248,997            29,248,996            

衍生金融工具 733,155                 733,155                 

以公平價值誌入損益賬之金融負債 503,961                 503,961                 

客戶存款 180,212,858          181,380,483          

發行之存款證 7,271,309              7,271,309              

發行之後償債項 3,039,595              3,039,595              

當期稅項 174,819                 160,467                 

遞延稅項負債 48,368                   48,368                   

其他賬項及預提 5,506,242              3,299,347              

列作出售負債 304,271                 -                         

總負債 227,043,575          225,685,681          

權益

股本 1,160,951              1,160,951              

儲備 25,271,605            24,244,242            

歸屬於本行股東權益合計 26,432,556            25,405,193            

額外權益工具 3,251,990              3,251,990              

非控制的股東權益 248,288                 -                         

權益總額 29,932,834            28,657,183            

權益及負債總額 256,976,409          254,34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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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報表綜合基礎下的擴展綜合財務狀況表包括資本構成部分

二O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公佈財務報表的

綜合財務狀況表

法定報表

綜合基礎

資本構成

部分參照

31/12/2015 31/12/2015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庫存現金及短期資金 42,267,021            41,981,061            

同業定期存放及貸款 26,962,735            26,590,805            

持作買賣用途之證券 952,943                 77,777                   

衍生金融工具 837,171                 837,171                 

以公平價值誌入損益賬之金融資產 3,924,327              3,924,327              

可供出售之證券 25,125,284            24,891,540            

持至到期證券 1,708,475              1,112,025              

貸款及其他賬項 148,511,479          148,327,826          

- 貸款

   其中︰

   - 監管資本內之綜合減值準備 (337,072)                a

   - 超過10%門檻之金融業實體重大資本投資 75,614                   b

- 其他賬項

   其中︰

   - 界定福利計劃淨資產 32,113                   c

附屬公司權益 -                         562,672                 

   其中︰

   - 超過10%門檻之金融業實體重大資本投資 89,775                   d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1,482,178              1,358,435              

   其中︰

   - 超過10%門檻之金融業實體重大資本投資 216,280                 e

聯營公司權益 3,875                     -                         

投資物業 3,130,050              3,239,440              

租賃土地權益 189,302                 141,521                 

其他物業及設備 1,318,379              1,252,496              

可回收稅項 6,527                     6,527                     

遞延稅項資產 44,250                   39,241                   f

列作出售資產 512,413                 -                         

總資產 256,976,409          254,34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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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報表綜合基礎下的擴展綜合財務狀況表包括資本構成部分

二O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公佈財務報表的

綜合財務狀況表

法定報表

綜合基礎

資本構成

部分參照

31/12/2015 31/12/2015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負債

同業存款 29,248,997            29,248,996            

衍生金融工具 733,155                 733,155                 

以公平價值誌入損益賬之金融負債 503,961                 503,961                 

客戶存款 180,212,858          181,380,483          

發行之存款證 7,271,309              7,271,309              

發行之後償債項 3,039,595              3,039,595              

 其中︰

 - 合資格之後償債項 3,039,595              g

 - 不合資格之後償債項 -                         

當期稅項 174,819                 160,467                 

遞延稅項負債 48,368                   48,368                   

其他賬項及預提 5,506,242              3,299,347              

列作出售負債 304,271                 -                         

總負債 227,043,575          225,685,681          

權益

股本 1,160,951              1,160,951              h

儲備 25,271,605            24,244,242            

 其中︰

 - 資本儲備 20,000                   i

 - 重估房產儲備 489,324                 j

 - 重估投資儲備 241,242                 k

 - 其他儲備 822,486                 l

 - 保留溢利 22,671,190            m

   其中︰

   - 土地及建築物價值重估 3,489,834              n

   - 一般銀行業務風險監管儲備 1,270,072              q

歸屬於本行股東權益合計 26,432,556            25,405,193            

額外權益工具 3,251,990              3,251,990              r

非控制的股東權益 248,288                 -                         

權益總額 29,932,834            28,657,183            

權益及負債總額 256,976,409          254,342,864          

4



過渡期披露模版

二O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sel III》

生效前*的處

理方法的數額

資本構成

部分參照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1 直接發行的合資格CET1資本票據加任何相關的股份溢價 1,160,951      h

2 保留溢利 22,671,190    m

3 已披露的儲備 1,573,052      i+j+k+l

4 須從CET1資本逐步遞減的直接發行資本(只適用於非合股公司) 不適用

公營部門注資可獲豁免至2018年1月1日 不適用

5
由綜合銀行附屬公司發行並由第三方持有的CET1資本票據產生的少數股東權益(可計入綜合集

團的CET1資本的數額)
-                

6 監管扣減之前的CET1資本 25,405,193    

7 估值調整 -                

8 商譽(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                

9 其他無形資產(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                -                 

10 已扣除遞延稅項負債的遞延稅項資產 (39,241)          f

11 現金流對沖儲備 -                

12 在IRB計算法下EL總額超出合資格準備金總額之數 -                -                 

13 由證券化交易產生的出售收益 -                

14 按公平價值估值的負債因本身的信用風險變動所產生的損益 -                -                 

15 界定利益的退休金基金淨資產(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12,845)          19,268           c

16 於機構本身的CET1資本票據的投資(若並未在所報告的資產負債表中從實繳資本中扣除) -                -                 

17 互相交叉持有的CET1資本票據 -                -                 

18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CET1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超出10%

門檻之數)
-                -                 

19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CET1資本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超出10%門

檻之數)
(308,763)        -                 -b-d-e-o-p

20 按揭供款管理權(高於10%門檻之數) 不適用

21 由暫時性差異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高於10%門檻之數，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不適用

22 超出15%門檻之數 不適用

23 其中：於金融業實體的普通股的重大投資 不適用

24 其中：按揭供款管理權 不適用

25 其中：由暫時性差異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 不適用

26 適用於CET1資本的司法管轄區特定監管調整 (5,249,230)    

26a  因土地及建築物(自用及投資用途)進行價值重估而產生的累積公平價值收益 (3,979,158)    j+n

26b 一般銀行業務風險監管儲備 (1,270,072)    q

26c 金融管理專員給予的通知所指明的證券化類別風險承擔 -                

26d 因機構持有的土地及建築物低於已折舊的成本價值而產生的任何累積虧損 -                

26e 受規管非銀行附屬公司的資本短欠 -                -                 

26f 在屬商業實體的有連繫公司中的資本投資 (超出申報機構的資本基礎的15%之數) -                -                 

27 因沒有充足的AT1資本及二級資本以供扣除而須在CET1資本扣除的監管扣減 -                

28 對CET1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 (5,610,079)

29 CET1 資本 19,795,114

30 合資格AT1資本票據加任何相關股份溢價 3,251,990      r

31 其中：根據適用會計準則列為股本類別 3,251,990      

32 其中：根據適用會計準則列為負債類別 -                

33 須從AT1資本逐步遞減的資本票據 -                

34 由綜合銀行附屬公司發行並由第三方持有的AT1資本票據(可計入綜合集團的AT1資本的數額) -                

35 其中：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由附屬公司發行的AT1資本票據 -                

36 監管扣減之前的AT1資本 3,251,990      

37 於機構本身的AT1資本票據的投資 -                -                 

38 互相交叉持有AT1資本票據 -                -                 

39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AT1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超出10%門

檻之數)
-                -                 

40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AT1資本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 -                -                 

41 適用於AT1資本的司法管轄區特定監管調整 (36,453)         

41a
在過渡期內仍須從一級資本中扣除根據《巴塞爾協定三》生效前的處理方法按50:50的基礎從

核心資本及附加資本中作出扣減的部分
(36,453)         

i 其中：在IRB計算法下EL總額超出合資格準備金總額之數 -                

ii 其中：受規管非銀行附屬公司的資本短欠 -                

iii 其中：於機構本身的CET1資本票據的投資 -                

CET1資本：票據及儲備

CET1資本：監管扣減

AT1資本：票據

AT1資本：監管扣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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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期披露模版

二O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sel III》

生效前*的處

理方法的數額

資本構成

部分參照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iv 其中：互相交叉持有金融業實體發行的CET1資本票據 -                

v 其中：在屬商業實體的有連繫公司中的資本投資 (高於申報機構的資本基礎的15%之數) -                

vi
其中：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CET1資本票據、AT1資本票據及二

級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
-                

vii
其中：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CET1資本票據、AT1資本票據及二

級資本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
(36,453)         o

42 因沒有充足的二級資本以供扣除而須在AT1資本扣除的監管扣減 -                

43 對AT1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 (36,453)         

44 AT1資本 3,215,537      

45 一級資本(一級資本 = CET1 + AT1) 23,010,651    

46 合資格二級資本票據加任何相關股份溢價 -                

47 須從二級資本逐步遞減的資本票據 3,039,595      g

48 由綜合銀行附屬公司發行並由第三方持有的二級資本票據(可計入綜合集團的二級資本的數額) -                

49 其中：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由附屬公司發行的資本票據 -                

50 合資格計入二級資本的集體減值備抵及一般銀行風險監管儲備 1,607,144      -a+q

51 監管扣減之前的二級資本 4,646,739      

52 於機構本身的二級資本票據的投資 -                -                 

53 互相交叉持有的二級資本票據 -                -                 

54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二級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超出10%

門檻之數)
-                -                 

55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二級資本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 -                -                 

56 適用於二級資本的司法管轄區特定監管調整 1,754,168      

56a
加回合資格計入二級資本的因對土地及建築物（自用及投資用途）進行價值重估而產生的累

積公平價值收益
1,790,621      45% of (j+n)

56b
在過渡期內仍須從二級資本中扣除根據《巴塞爾協定三》生效前的處理方法按50:50的基礎從

核心資本及附加資本中作出扣減的部分
(36,453)         

i 其中：在IRB計算法下EL總額超出合資格準備金總額之數 -                

ii 其中：受規管非銀行附屬公司的資本短欠 -                

iii 其中：於機構本身的CET1資本票據的投資 -                

iv 其中：互相交叉持有金融業實體發行的CET1資本票據 -                

v 其中：在屬商業實體的有連繫公司中的資本投資 (高於申報機構的資本基礎的15%之數) -                

vi
其中：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CET1資本票據、AT1資本票據及二

級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
-                

vii
其中：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CET1資本票據、AT1資本票據及二

級資本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
(36,453)         p

57 對二級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 1,754,168      

58 二級資本 6,400,907      

59 總資本 (總資本 = 一級資本 + 二級資本) 29,411,558    

59a
《巴塞爾協定三》下的扣減項目在過渡期內仍須根據《巴塞爾協定三》生效前受風險加權規

限處理
-                

i 其中：按揭供款管理權 -                

ii 其中：界定利益的退休金基金淨資產 -                

iii 其中：於機構本身的CET1資本票據、AT1資本票據及二級資本票據的投資 -                

iv 其中：在屬商業實體的有連繫公司中的資本投資 -                

v
其中：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CET1資本票據、AT1資本票據及二

級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
-                

vi
其中：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CET1資本票據、AT1資本票據及二

級資本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
-                

60 風險加權總資產 169,994,540  

61 CET1 資本比率 11.64%

62 一級資本比率 13.54%

63 總資本比率 17.30%

64

機構特定緩衝資本要求(《資本規則》第3A條或第3B條(視乎適用情況而定)指明的最低CET1資

本要求加防護緩衝資本加反周期緩衝資本要求加環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或本地系統重要性銀行

的資本要求

4.50%

65 其中：防護緩衝資本要求 0.00%

66 其中：銀行特定反周期緩衝資本要求 0.00%

67 其中：環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或本地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要求 0.00%

二級資本：票據及準備金

二級資本：監管扣減

資本比率(佔風險加權資產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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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期披露模版

二O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Basel III》

生效前*的處

理方法的數額

資本構成

部分參照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68
CET1資本超出在《資本規則》第3A條或第3B條下(視乎適用情況而定)的最低CET1要求及用作

符合該條下的一級資本及總資本要求的任何CET1資本
7.14%

69 司法管轄區CET1最低比率 不適用

70 司法管轄區一級資本最低比率 不適用

71 司法管轄區總資本最低比率 不適用

72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CET1資本票據、AT1資本票據及二級資本

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
320,378        

73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CET1資本票據、AT1資本票據及二級資本

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
2,010,388      

74 按揭供款管理權(已扣除相聯稅項負債) 不適用

75 由暫時性差異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不適用

76 合資格計入二級資本中有關基本計算法及標準(信用風險)計算法下的準備金(應用上限前) 1,607,144      

77 在基本計算法及標準(信用)風險計算法下可計入二級資本中的準備金上限 1,997,930      

78 合資格計入二級資本中有關IRB計算法下的準備金(應用上限前) -                

79 在IRB計算法下可計入二級資本中的準備金上限 -                

80 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CET1資本票據的現行上限 不適用

81 由於實施上限而不計入CET1的數額(在計及贖回及到期期限後超出上限之數) 不適用

82 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AT1資本票據的現行上限 -                

83 由於實施上限而不可計入AT1資本的數額(在計及贖回及到期期限後超出上限之數) -                

84 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二級資本票據的現行上限 3,185,161      

85 由於實施上限而不可計入二級資本的數額(在計及贖回及到期期限後超出上限之數) -                

*

司法管轄區最低比率(若與《巴塞爾協定三》最低要求不同)

低於扣減門檻的數額(風險加權前)

就計入二級資本的準備金的適用上限

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資本票據

指於2012年12月31日生效的《銀行業(資本)規則》下的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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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期披露模版

二O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模版附註：

行數 內容 香港基準
《巴塞爾協定

三》基準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無形資產(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                 -                  

已扣除遞延稅項負債的遞延稅項資產 (39,241) -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CET1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超出

10%門檻之數)
-                 -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CET1資本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超出10%

門檻之數)
(381,669) (305,113)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AT1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超出10%

門檻之數)
-                 -                  

因此，在第19行所填報須予扣減的數額可能會高於《巴塞爾協定三》規定須扣減的數額。在本格內的「《巴塞爾協定三》基

準」項下匯報的數額為經調整的在第19行所匯報的數額(即在「香港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而調整方法是豁除在香港採用

的方法下須予扣減的認可機構對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合計總額。

相對《巴塞爾協定三》資本標準所載定義，《資本規則》對以下項目賦予較保守的定義：

9

解釋

正如巴塞爾委員會發出的《巴塞爾協定三》文本(2010年12月)第87段所列載，按揭供款管理權可在CET1資本內予以有限度確

認 (並因此可從CET1資本的扣減中被豁除，但以指定門檻為限)。在香港，認可機構須遵循有關的會計處理方法，將按揭供

款管理權列為在其財務報表所呈報的無形資產的一部分，並從CET1資本中全數扣減按揭供款管理權。因此，在第9行所填報

須予扣減的數額可能會高於《巴塞爾協定三》規定須扣減的數額。在本格內的「《巴塞爾協定三》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

為經調整的在第9行所匯報的數額(即在「香港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而調整方法是按須扣減的按揭供款管理權數額予以

下調，並以不超過在《巴塞爾協定三》下就按揭供款管理權所定的10%門檻及就按揭供款管理權、由暫時性差異所產生的遞

延稅項資產與於金融業實體發行的CET1資本票據的重大投資(不包括屬對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投

資)所定的整體15%門檻為限。

10

解釋

正如巴塞爾委員會發出的《巴塞爾協定三》文本(2010年12月)第69及87段所列載，視乎銀行予以實現的未來或然率而定的遞

延稅項資產須予扣減，而與暫時性差異有關的遞延稅項資產則可CET1資本內予以有限度確認(並因此可從CET1資本的扣減中

被豁除，但以指定門檻為限)。在香港，不論有關資產的來源，認可機構須從CET1資本中全數扣減所有遞延稅項資產。因此

，在第10行所填報須予扣減的數額可能會高於《巴塞爾協定三》規定須扣減的數額。在本格內的「《巴塞爾協定三》基準」

項下匯報的數額為經調整的在第10行所匯報的數額(即在「香港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而調整方法是按須扣減的與暫時性

差異有關的遞延稅項資產數額予以下調，並以不超過在《巴塞爾協定三》下就暫時性差異所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所定的10%

門檻及就按揭供款管理權、由暫時性差額所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與於金融業實體發行的CET1資本票據的重大投資(不包括屬

對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投資)所定的整體15%門檻為限。

39

解釋

為於計算資本基礎時考慮將提供予屬金融業實體的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視為CET1資本票據(見上文

有關模版第18行的附註)作出扣減的結果，將會令適用於在AT1資本票據的其他非重大資本投資的資本扣減的豁免門檻空間

可能會有所縮小。因此，在第39行所填報須予扣減的數額可能會高於《巴塞爾協定三》規定須扣減的數額。在本格內的

「《巴塞爾協定三》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為經調整的在第39行所匯報的數額(即在「香港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而調整

方法是豁除在香港採用的方法下須予扣減的認可機構對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合計總額。

18

解釋

為斷定於金融業實體發行的CET1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總額，認可機構須計算其提供予其任何屬金融業實體的有連繫

公司的任何數額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總額，就如該等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為認可機構直接持

有、間持持有或合成持有該金融業實體的資本票據一般，惟若認可機構能向金融管理專員證明並使其信納是在認可機構的

日常業務過程中作任何該等貸款、批出任何該等融通或引起任可該等其他信用風險承擔者則除外。

因此，在第18行所填報須予扣減的數額可能會高於《巴塞爾協定三》規定須扣減的數額。在本格內的「《巴塞爾協定三》基

準」項下匯報的數額為經調整的在第18行所匯報的數額(即在「香港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而調整方法是豁除在香港採用

的方法下須予扣減的認可機構對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合計總額。

19

解釋

為斷定於金融業實體發行的CET1資本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總額，認可機構須計算其提供予其任何屬金融業實體的有連繫公

司的任何數額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總額，就如該等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為認可機構直接持有、

間持持有或合成持有該金融業實體的資本票據一般，惟若認可機構能向金融管理專員證明並使其信納是在認可機構的日常

業務過程中作任何該等貸款、批出任何該等融通或引起任可該等其他信用風險承擔者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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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期披露模版

二O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模版附註：

行數 內容 香港基準
《巴塞爾協定

三》基準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相對《巴塞爾協定三》資本標準所載定義，《資本規則》對以下項目賦予較保守的定義：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二級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超出10%

門檻之數)
-                 -                  

註：

上述10%/15%門檻的數額的計算是以《銀行業（資本）規則》為基準。

簡稱：

CET1：普通股權一級資本

  AT1：額外一級資本

54

解釋

為於計算資本基礎時考慮將提供予屬金融業實體的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視為CET1資本票據(見上文

有關模版第18行的附註)須作出扣減的結果，將會令適用於在二級資本票據的其他非重大資本投資的資本扣減的豁免門檻空

間可能會有所縮小。因此，在第54行所填報須予扣減的數額可能會高於《巴塞爾協定三》規定須扣減的數額。在本格內的

「《巴塞爾協定三》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為經調整的在第54行所匯報的數額(即在「香港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而調整

方法是豁除在香港採用的方法下須予扣減的認可機構對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合計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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